[bookmark: _GoBack]「期貨信託契約範本（本範本適用於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第二條、第五條、第二十七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存續期間及首次發行最低面額
第一項 本基金為開放式基金，定名為（期貨信託公司簡稱）（基金名稱）期貨信託基金。
第二項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未訂存續期間者適用）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______；本基金存續期間屆滿或有本契約應終止情事時，本契約即為終止。（訂有存續期間者適用）
第三項 本基金無最高發行總面額。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不得低於新臺幣ˍ元，即ˍ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____元。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存續期間及首次發行最低面額
第一項 本基金為開放式基金，定名為（期貨信託公司簡稱）（基金名稱）期貨信託基金。
第二項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未訂存續期間者適用）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______；本基金存續期間屆滿或有本契約應終止情事時，本契約即為終止。（訂有存續期間者適用）
第三項 本基金無最高發行總面額。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不得低於新臺幣ˍ元，即ˍ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
	參考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契約範本第三條第一項就「每受益權單位首次發行面額」訂定為「新臺幣____元」，為符合一致性原則，修正本條第三項為「每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____元」。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一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期貨信託公司訂定。
第二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一)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臺幣 _____元。
(二)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第三項至第七項省略)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一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期貨信託公司訂定。
第二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一)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元。
(二)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第三項至第七項省略)
	參考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契約範本第五條第二項，修正本條第二項第一款。

	第二十七條 受益人會議
第四項 受益人會議得以書面或親自(包含本人及代理人)出席之方式召開。受益人會議以書面方式召開者，受益人之出席及決議，應由受益人於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書面文件（含表決票）為表示或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依原留存簽名式或印鑑，簽名或蓋章後，於受益人會議開會通知所載之時間前，以郵寄或親自送達會議召開者指定處所或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逾時該書面文件（含表決票）或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即不計入出席之受益權單位數內。受益人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受益人會議者，應於受益人會議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二十七條 受益人會議
第四項 受益人會議得以書面或親自(包含本人及代理人)出席之方式召開。受益人會議以書面方式召開者，受益人之出席及決議，應由受益人於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書面文件（含表決票）為表示，並依原留存簽名式或印鑑，簽名或蓋章後，於受益人會議開會通知所載之時間前，以郵寄或親自送達會議召開者指定處所或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逾時該書面文件（含表決票）即不計入出席之受益權單位數內。
	配合109年11月30日金管證期字第1090365253號令增訂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得將電子投票列為行使表決權之方式，及參酌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契約範本第三十一條第六項，修正本條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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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期貨信託契約範本 （本範本適用於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 第二條、第五條、第二十七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二 條   本基金名稱 、 存續期間及 首次發行最低面額   第一項   本基金為開放式基金，定 名為（期貨信託公司簡 稱）（基金名稱）期貨 信託基金。   第二項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 定期限；本契約終止 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 為屆滿。（ 未訂存續期 間者 適用）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 ______ ；本基金存續期 間屆滿或有本契約應 終止情事時，本契約即 為終止。（ 訂有存續期 間者 適用）   第 三 項   本基金無最高發行總面 額。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 總面額不得低於新 臺 幣 ˍ 元 ，即 ˍ 個受益權單 位，每受益權單位面額 為新臺幣 ____ 元 。  第 二 條   本基金名稱 、 存續期間及 首次發行最低面額   第一項   本基金為開放式基金，定 名為（期貨信託公司簡 稱）（基金名稱）期貨信 託基金。   第二項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 定期限；本契約終止時， 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 滿。（ 未訂存續期間者 適 用）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 ______ ；本基金存續期 間屆滿或有本契約應 終止情事時，本契約即 為終止。（ 訂有存續期 間者 適用）   第 三 項   本基金無最高發行總面 額。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 面額不得低於新 臺 幣 ˍ 元 ，即 ˍ 個受益權單位， 每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 臺幣 壹拾 元 。  參考指數股票型期貨信 託契約範本第 三 條第 一 項就「每受益權單位首 次發行面額」訂定為「新 臺幣 ____ 元」， 為符合 一 致性原則 ，修正本條第 三 項 為「 每受益權單位 面額為新臺幣 ____ 元 」。  

第 五 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一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 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 續費由期貨信託公司訂 定。   第二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 發行價格如下：   ( 一 ) 本基金成立日前第 五 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一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 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 費由期貨信託公司訂定。   第二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 發行價格如下：   ( 一 ) 本基金成立日前 （不含當日），每受參考指數股票型期貨信 託契約範本第 五 條第 二 項 ，修正本條第二項第 一款 。  

